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１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召集人

：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

、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

公

司章程

》

的规定

。

３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

４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

星期一

）

上午

９

：

００

起

５

、

出席对象

：

①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

星期一

）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②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③

公司聘请的律师

、

保荐机构代表人

、

会计师事务所等相关人员

。

６

、

会议地点

：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产业开发区工业东路

２

号东莞市漫步者科技有限公司

办公大厦

５

层会议室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提案内容明确并在法定期限内公告

。

具体议案如下

：

１

、

审议关于制定

《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的提案

；

２

、

审议

《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

》

的提案

。

以上提案的详细内容请阅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刊登在指定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

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

议公告

》、《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等文件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之间

，

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２

、

登记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

８

号金融基地

２

栋

７Ｃ

公司会议室

。

３

、

登记方式

：

（

１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

２

）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

须持委托人身份证

（

复印件

）、

代理人身

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

３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

、

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委托人身份证

（

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

、

授

权委托书

、

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

４

）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

异地股东书面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日

期为准

。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

４

、

注意事项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

请于会议开始前

３０

分钟携带相关证件原件

到会场办理登记确认手续

。

四

、

其他事项

１

、

联系方式

联系人

：

李晓东

（

董事会秘书

）、

贺春雨

（

证券事务代表

）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６０２９８８５

联系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６９７０９０４

２

、

会议费用

：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２

、《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一日

附件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

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

有效期限

：

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持股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受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制定

《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的提案

２

关于

《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

》

的提

案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０

股票简称：三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５

日以书面形式或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

星期五

）

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

含独立董事

）

９

人

，

实际出席

９

人

。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

、

召开程序

、

议事内容均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参股公司以色列

ＨｅｌｉｏＦｏｃｕｓ．

Ｌｔｄ．

增资的议案

》，

同意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

４２９．６３

万美元

。

本次对参股公司以色列

ＨｅｌｉｏＦｏｃｕｓ．Ｌｔｄ．

增资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

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０３５

）。

此次增资事项尚需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

特此公告

。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０

股票简称：三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以色列

ＨｅｌｉｏＦｏｃｕｓ．Ｌｔｄ．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临时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参股公司以色列

ＨｅｌｉｏＦｏｃｕｓ Ｌｔｄ．

增资的议案

》，

同意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

４２９．６３

万美元

。

参与本次增资的除了本

公司以外

，

还有

ＨｅｌｉｏＦｏｃｕｓ Ｌｔｄ．

（

以下简称

“

ＨＦ

公司

”）

的控股股东以色列

ＩＣ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ｔｄ．

（

以下简称

“

ＩＣＧ

公司

”）。

本公司参股公司

ＨＦ

公司拟启动

Ｃ

阶段

（

第

２

轮

）

融资事宜

，

拟发行

７

，

１３１

，

９３５

股普通

Ｃ

股

，

预

计融资

１０７０

万美元

。

１

、

本公司拟通过现金出资

４２９．６３

万美元认购

ＨＦ

公司发行的

２

，

８６３

，

６６６

股普通

Ｃ

股

，

此次增

资后

，

本公司共计持有

ＨＦ

公司

３１．２６％

的股权

。

２

、

ＩＣＧ

公司拟通过现金出资

６４０．３７

万美元认购

ＨＦ

公司发行的

４

，

２６８

，

２６９

股普通

Ｃ

股

，

此次

增资后

，

ＩＣＧ

共计持有

ＨＦ

公司

４６．５９％

的股权

。

此次增资事项尚需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

此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二

、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介绍

ＩＣＧ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５

日

，

是以色列最大的控股公司

ＩＣ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主要投资

新能源产业

，

特别是可再生能源

，

如太阳能和生物质能

。

目前

ＩＣＧ

公司分别在美国

、

德国

、

以色

列等国家在太阳能和生物质能方面进行了主要投资

，

来发展新能源技术

，

董事局主席

Ｙｏｍ Ｔｏｖ

Ｓａｍｉａ

。

该公司目前的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

万以色列新谢克尔

。

注册地在以色列

，

主要办公地址为以

色列特拉维夫

，

雅法

Ｈａａｒｂａ＇ａ

大街

１９

号

。

ＩＣＧ

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投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１

、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ＨＦ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

，

是以色列一家开发太阳能热利用技术的研发公司

，

该公

司为非公开上市公司

。

２００８

年

ＨＦ

公司完成了

Ａ

阶段融资

，

通过向

ＩＣＧ

公司发行

１０

，

５２９

，

４６７

股普

通

Ａ

股筹集到了

９５０

万美元

。

２０１０

年

ＨＦ

公司完成了

Ｂ

阶段融资

，

通过向

ＩＣＧ

公司和本公司发行

７

，

１７９

，

５２４

股普通

Ｂ

股筹集到了

１１５６

万美元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ＨＦ

公司通过

Ｃ

阶段融资

，

筹集到了

１３３０

万

美元

，

ＩＣＧ

公司和本公司共获得了

９

，

０４１

，

３４１

股普通

Ｃ

股

。

现在

Ｒｏｔｅｍ

工业园的第一个工程样机

已经建造完成

，

并已验证了产生蒸汽过程

，

目前正在测试完善之中

，

并准备建设由

４

套聚光碟

组成的示范项目

。

本次

ＨＦ

公司启动的

Ｃ

阶段

（

第

２

轮

）

融资筹集的

１０７０

万美元

，

主要用于

ＨＦ

公司

为开拓中国市场所进行的技术转化

、

队伍建设与部门设置

，

以及作为

ＨＦ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的

后续资金

。

若项目进展顺利

，

ＨＦ

公司将开始下一轮的融资

，

进行生产线的设计与建设

。

该公司目前的注册资本为

１１０

万以色列新谢克尔

。

注册地在以色列

，

主要办公地址为以色

列耐斯锡恩那市

Ｇｏｌｄａ Ｍｅｉｒ

街

７

号

。

首席执行官

Ｏｒｅｎ Ｇａｄｏｔ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ＨＦ

公司总资产

５０５．１０

万美元

，

负债

６３９．６０

万美元

，

净资产

－１３４．５０

万

美元

，

营业收入

０

万美元

，

净利润

－７９７．４０

万美元

。 （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ＨＦ

公司总资产

１１７３．６０

万美元

，

负债

８８．７０

万美元

，

净资产

１０８４．９０

万

美元

，

营业收入

０

万美元

，

净利润

－１４４

万美元

。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ＨＦ

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２

、

增资事项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以现金方式认购

ＨＦ

公司发行的普通

Ｃ

股

（

第

２

轮

），

其中本公司出资

４２９．６３

万美元

，

全部以自有资金出资

。

ＩＣＧ

公司出资

６４０．３７

万美元

。

增资前后股权结构情况见下表

：

（

１

）

增资前

ＨＦ

公司股权结构表

：

股东名称

增资前

（

股

）

普通股 普通

Ａ

股 普通

Ｂ

股 普通

Ｃ

股 小计 比例

ＩＣＧ

公司

６８５

，

９６０ １０

，

５２９

，

４６７ １

，

４３４

，

６６３ ５

，

４０９

，

２９５

［

注

３

］

１８

，

０５９

，

３８５ ４４．２７％

三花股份

２

，

７４３

，

８４０ ５

，

７４４

，

８６２ ３

，

６３２

，

０４６

［

注

４

］

１２

，

１２０

，

７４８ ２９．７１％

创始人团队

５

，

７０９

，

７４６ ５

，

７０９

，

７４６ １４．００％

职工期权

４

，

２９９

，

１１５

［

注

１

］

４

，

２９９

，

１１５ １０．５４％

董事期权

６０７

，

３４８

［

注

２

］

６０７

，

３４８ １．４９％

合计股份

１４

，

０４６

，

００９ １０

，

５２９

，

４６７ ７

，

１７９

，

５２５ ９

，

０４１

，

３４１ ４０

，

７９６

，

３４２ １００％

注

１

：

增资前职工期权普通股增加了

７８０

，

２７０

股

，

主要系为提高员工积极性增发员工期权

所致

。

注

２

：

增资前董事期权普通股增加了

６０７

，

３４８

股

，

主要系为提供董事积极性增发董事期权

所致

。

注

３

：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正式签署的股权购买协议安排

，

ＩＣＧ

先支付

２

，

９９２

，

１４９

美元

。

该

笔资金暂有偿借给

ＨＦ

公司使用

，

年利率

１２％

，

确认利息收入

１５６

，

４１２

美元

。

ＨＦ

公司无义务偿还

本金及利息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

将本金及利息金额一并转换认购普通

Ｃ

股

。

注

４

：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正式签署的股权购买协议安排

，

三花股份先支付

２

，

００７

，

８２９

美

元

。

该笔资金暂有偿借给

ＨＦ

公司使用

，

年利率

１２％

，

确认利息收入

１０８

，

２５８

美元

。

ＨＦ

公司无义务

偿还本金及利息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

将本金及利息金额一并转换认购普通

Ｃ

股

。

（

２

）

增资后

ＨＦ

公司股权结构表

：

股东名称

增资后

（

股

）

普通股 普通

Ａ

股 普通

Ｂ

股 普通

Ｃ

股

普通

Ｃ

股

（

第

２

轮

）

小计 比例

ＩＣＧ

公司

６８５

，

９６０ １０

，

５２９

，

４６７ １

，

４３４

，

６６３ ５

，

４０９

，

２９５ ４

，

２６８

，

２６９ ２２

，

３２７

，

６５４ ４６．５９％

三花股份

２

，

７４３

，

８４０ ５

，

７４４

，

８６２ ３

，

６３２

，

０４６ ２

，

８６３

，

６６６ １４

，

９８４

，

４１５ ３１．２６％

创始人团队

５

，

７０９

，

７４６ ５

，

７０９

，

７４６ １１．９１％

职工期权

４

，

２９９

，

１１５ ４

，

２９９

，

１１５ ８．９７％

董事期权

６０７

，

３４８ ６０７

，

３４８ １．２７％

合计股份

１４

，

０４６

，

００９ １０

，

５２９

，

４６７ ７

，

１７９

，

５２５ ９

，

０４１

，

３４１ ７

，

１３１

，

９３５ ４７

，

９２８

，

２７８ １００％

备注

：

每个普通股

、

普通

Ａ

股

、

普通

Ｂ

、

普通

Ｃ

股都赋予其持有者参加本公司股东大会和每股

一票的权利

。

普通

Ａ

股

、

普通

Ｂ

股

、

普通

Ｃ

股股东除享有本公司普通股股东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外

，

还享有

ＨＦ

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之规定所赋予的权利

、

特权和优先权

：

①

清算优先权

：

普通

Ａ

股

、

普通

Ｂ

股

、

普通

Ｃ

股有权优先于公司任何其他类别或系列股本持

有人分配公司资产

，

在完成全部分配后

，

如公司仍有剩余资产

，

则根据普通

Ａ

股

、

普通

Ｂ

股

、

普通

Ｃ

股和普通股股东持有普通股的数量

，

按比例在股东之间分配剩余资产

。

在发生清算时

，

如果

不对普通

Ａ

股

、

普通

Ｂ

股

、

普通

Ｃ

股股东实行优先分配权

，

则普通

Ａ

股

、

普通

Ｂ

股

、

普通

Ｃ

股股东所

得到的分配金额将为其向公司投资额的四倍

。

②

分红优先权

：

普通

Ａ

股

、

普通

Ｂ

股

、

普通

Ｃ

股股东都平等享有按

５％

计算的累积性红利优先

权

，

该红利如已获支付

，

则应自清算优先权金额中相应扣除

。

③

转换权

：

普通

Ａ

股

、

普通

Ｂ

股

、

普通

Ｃ

股自发行后

，

持有人可选择且不需另外支付价款而转

换为普通股

；

转换价格为该股份的各原始发行价格除以转换时有效的该股份转换价格

。

四

、

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

ＨＦ

公司

、

ＩＣＧ

公司已初步达成股权购买增资意向

，

但正式的

《

股权购买协议

》

尚需

进一步协商修改确定

，

具体签署日期由各方协商确定

，

预计最快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签署

，

现将

《

股

权购买协议

（

草案

）》

主要内容披露如下

。

１

、

主要内容

本公司出资

４２９．６３

万美元认购

ＨＦ

公司发行的

２

，

８６３

，

６６６

股普通

Ｃ

股

，

ＩＣＧ

公司拟出资

６４０．３７

万美元认购

ＨＦ

公司发行的

４

，

２６８

，

２６９

股普通

Ｃ

股

。

２

、

定价情况

：

双方协议股权认购价格为每股

１．５００３

美元

。

３

、

支付方式

：

本公司与

ＩＣＧ

公司应以电汇或

ＨＦ

公司与投资人都同意的其它方式向

ＨＦ

公司

银行账户内汇入各自所认购股份的投资金额

。

４

、

股权交割

：

支付投资金额

、

发行并分配和投资人购买购入股份以及将投资人购入股份

登记于

ＨＦ

公司股东名册上

，

应于投资人和

ＨＦ

公司在投资交割义务所规定的全部条件满足或

得到豁免后三个工作日内进行

，

或者于

ＨＦ

公司和投资人都同意的其他时间和地点进行

。

５

、

协议生效条件

：

本公司根据本协议认购股份需要中国相关政府机构的批准

。

五

、

对外投资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

，

从技术角度讲

，

碟式太阳能热发电系统相对于槽式和塔式系统技术难度高

，

以色列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项目的碟式太阳能热发电系统的高温接收器的技术难关已突破

，

现在

Ｒｏｔｅｍ

工业园的第一个工程样机已经建造完成

，

并已验证了产生蒸汽过程

，

目前正在测试完

善之中

，

并准备建设由

４

套聚光碟组成的示范项目

。

但该项目离实际的工程应用仍有一段距

离

，

产品的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测试

，

目前还没有商业化的实际案例

。

此次增资事项尚需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协议各方正式签

署

《

股权购买协议

》

等相关重要协议

，

为此该事项最终能否正式批准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

此次增资将有助于以色列太阳能热发电技术项目的持续

、

顺利进行

，

并加快实现

ＨＦ

公司

技术的太阳能项目商业化和各种应用

，

符合本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

，

有利于本公司在

我国新能源领域寻求更大的发展

。

六

、

相关承诺

本公司承诺在参与上述

ＨＦ

公司

Ｃ

阶段

（

第

２

轮

）

融资后的十二个月内

，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七

、

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

，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次公司对参股公司以色列

ＨｅｌｉｏＦｏｃｕｓ． Ｌｔｄ．

增资有

利于该项目的持续

、

顺利进行

，

并加快实现

ＨＦ

公司技术的太阳能项目商业化和各种应用

，

但该

项目目前技术上尚未完全成熟

，

离实际的工程应用仍有一段距离

，

仍存在一定的风险

。

公司已

建立了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并严格遵守

。

我们同意此次对参股公司以色列

ＨｅｌｉｏＦｏｃｕｓ． Ｌｔｄ．

增

资事项

。

八

、

特别提示

本公司将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公司

《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等规定

，

相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九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意见

；

３

、《

股权购买协议

（

草案

）》。

特此公告

。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０

证券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８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近五年证券监管部门对我公司监管意见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公司自上市以来

，

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

致力

于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

并结合公司实际不断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

规范公司经营

，

使公司

持续规范发展

。

公司及相关的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今

，

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处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我

公司的纪律处分

。

现将近五年以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监管

情况说明如下

：

一

、

２００９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注函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向本公司发出了

《

关注函

》（

公司部关注函

【

２００９

】

第

６７

号

）。

【

关注函主要内容

】

我部关注到

，

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起

“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账户

大量买入你公司股票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你公司

２００８

年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披露

，

公司通过债务

重组预计扭亏为盈

，

实现利润约

２

，

０００

万元

；

４

月

２０

日披露

２００８

年年报

，

最终实现盈利

２

，

１１９

万

元

。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

，

请你公司董事会

：

（

１

）

核查你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

（

２

）

根据本所

《

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

》

的规定

，

详细说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今接待机构和

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

，

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

（

３

）

核查该账户与你公司

、

公司控股股东

、

公司和公司控股股东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上述公司关联人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否

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

【

公司回复

】

（

一

）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

基本面没有发生

重大变化

。

（

二

）

本着公开

、

公平和公正原则

，

公司严格遵守

《

深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

》

等相关

规定

，

不存在向机构投资者和个人股东披露

、

透露和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等情况

。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今

，

公司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情况如下

：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３

日 公司园区 实地调研 国信证券 产能及订单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 公司园区 实地调研 国海证券 公司盈利能力问题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公司园区 实地调研

嘉实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公司运营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 公司园区 实地调研 海富通 行业发展状况

我公司曾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接受过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的实地调研

，

调研主要内容为公司产品结构

、

行业发展现状及沈机集团的股权划转等相关事项

，

公司及公

司高管不存在向其透露和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况

。

我公司无法获知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

“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账户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

（

三

）

经核查

，

公司

、

公司控股股东

、

公司和公司控股股东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直系亲属与该账户不存在关联关系

，

亦未发现有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

二

、

２００９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监管函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向本公司发出了

《

监管函

》（

公司部监管函

【

２００９

】

１５２

号

）。

【

监管函主要内容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

你公司刊登

《

业绩预亏公告

》，

预计

２００８

年度全年亏损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你公司刊登

《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

预计

２００８

年度盈利

２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你公司披露

了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

，

归属于公司净利润合计

２

，

１１９

万元

。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

上市规则

》

第

１．４

条

、

第

１１．３．１

条和第

１１．３．３

条的规定

。

本所希望

你公司及全体董事吸取教训

，

严格遵守

《

证券法

》、《

公司法

》

等法规及

《

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及

时

、

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

【

整改情况

】

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通知后

，

公司高度重视

，

董事长召集部分董事

、

高管和财务证券部门

负责人开会

，

要求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牵头认真总结回顾年报审计阶段工作

。

同时

，

公

司加大了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力度

，

借助于

ＥＲＰ

信息管理系统的深入实施和系统性培训

，

切实

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

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

三

、

２００９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监管函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向本公司发出了

《

监管函

》（

公司部监管函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１０

号

）。

【

监管函主要内容

】

你公司董事王鹤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

定期报告公告前

３０

日

）

卖出本公司股票

２５０

股

，

卖出金

额

２２１５

元

。

你公司董事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

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

》

第十三条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

》

第十九条的规定

。

本所希望你公司及全体董事吸取教训

，

严格

遵守

《

证券法

》、《

公司法

》

等法规及

《

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及时

、

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

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

【

整改情况

】

接到

《

监管函

》

后

，

公司对王鹤董事在公司内部进行了批评和教育

。

公司了解到该事项的

发生是由于该董事对于规则不是十分了解且股票账户由他人代管造成

。

董事长立即组织董

事

、

监事及高管深入学习

《

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业务指引

》

等相关规定

，

认真落实

《

监管函

》

所提要求

，

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

同时将对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规范化

、

制度化

。

四

、

２０１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注函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向本公司发出了

《

关注函

》（

公司部关注函

【

２０１０

】

第

３６

号

）。

【

关注函主要内容

】

根据你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告的董事会决议和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

你公司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经理层在不超过总授信

７５

亿元的额度内办理融资事宜

。

鉴于上述授信额度巨大

，

占你公司净资产的

５７６％

，

总资产的

８４％

，

我部对上述授权的适

度性表示高度关注

。

【

公司说明

】

接到

《

关注函

》

后

，

公司董事会对照

《

公司章程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规范

性文件对相关授权议案进行了复查

。

上述议案经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３６

，

６０８

，

３３７

股

，

占出席该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５％

。

从审

议程序

、

审议内容上均符合规定

。

公司作为机床行业的龙头企业

，

作为一家国有上市公司

，

在本地金融机构中具有良好的

信誉

，

与其也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

其中部分银行为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

，

每年银行等金融机构

给予公司大额授信

。

公司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７５

亿元授信议案

，

７５

亿元为公司总授信

额度

，

该授信主要包括流动资金贷款

、

承兑汇票及保理业务

。

公司根据企业生产经营在授信范

围内按计划提取使用

。

该金额授信符合公司发展实际不存在较大风险

。

五

、

２０１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监管函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向本公司发出了

《

监管函

》（

公司部监管函

【

２０１０

】

第

７８

号

）。

【

监管函主要内容

】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给你公司发出

《

关于给予沈阳机床

股份有限公司财政补贴的通知

》（

沈开发改发

［

２０１０

］

１３

号

），

５

月

１２

日你公司收到政府补贴

７５００

万元

，

５

月

１４

日你公司才公布

《

关于获得财政补贴的公告

》。

你公司未能在收到财政补贴通知时

及时对外披露信息

。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

上市规则

》

第

１１．１１．３

条规定

。

本所希望你公司及全体董事吸取

教训

，

严格遵守

《

证券法

》、《

公司法

》

等法规及

《

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及时

、

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

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

【

整改情况

】

接到

《

监管函

》

后

，

公司安排专人负责了解相关情况

。

经了解

：

（

一

）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给我公司发出

《

关于给予沈阳

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财政补贴的通知

》（

沈开发改发

［

２０１０

］

１３

号

），

在文件传过程中

，

由于存在五

一长假

，

公司在

５

月初收到通知

。

（

二

）

截止收到通知的同时公司未收到该笔款项

。

（

三

）

按照当时工作人员对

《

上市规则

》

的理解

，

认为应该在收到款项时发布公告

，

故未及

时发布公告

。

（

四

）

５

月

１２

日

，

该款项到账

，

到账当日公司即准备公告相关资料

，

按照

《

上市规则

》

在

２

个工

作日内提交公告

。

（

五

）

公司随即组织相关人员对

《

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进行专项学习

。

通过学习

，

上述事

件涉及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了对规则的错误理解及对公司

、

投资者造成的不良影响

。

公司将

加强对业务人员的定期培训

，

将培训成绩列入考核

，

规范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

，

杜绝此类事件

再次发生

。

六

、

２０１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注函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向本公司发出了

《

关注函

》（

公司部关注函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８２

号

）。

【

关注函主要内容

】

近日

《

上海证券报

》

分别报道了

《

沈阳机床疑窦丛生的薪酬体系

》、《

沈阳机床隐瞒收入手

段不高明

》

等文章

，

文章质疑你公司

“

通过减少管理费用的方式没真实披露公司各层高管的收

入

，

同时做大销售费用成功解决

‘

高收入

’

的财务平衡问题

”，

文章还质疑你公司

“

对高管短期

激励或年度奖金部分没有充分披露

”，“

公司未成立薪酬管理委员会

，

作为一家国有大型企业

，

在薪酬管理方面显得不够严谨

”。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

。

请你公司就上述媒体针对你公司信息披露及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问

题进行自查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之前提交有关书面说明

。

同时

，

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

守

《

证券法

》、《

公司法

》

等法规及

《

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及时

、

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

公司回复

】

（

一

）

关于公司

“

通过减少管理费用的方式没真实披露公司各层高管的收入

，

同时做大销

售费用成功解决

‘

高收入

’

的财务平衡问题

”

经过公司自查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销售费用为

４２

，

１２６

万元

，

较

２００８

年销售费用

２９

，

１７５

万

元增加

１２

，

９５１

万元

，

主要是因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受金融危机影响

，

机床市场竞争激烈

。

为摆脱金融

危机束缚

，

抢占市场

，

公司采取了更为积极的销售政策

，

加大产品促销力度

，

增加对区域性展

会的投入和售前

、

售后服务的投入

，

使得销售费用增加

。

经过公司自查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管理费用为

５６

，

３５２

万元

，

较

２００８

年管理费用

６２

，

２７４

万

元降低

５

，

９２２

万元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管理费用中的

“

工资

”

明细项为

１８

，

０５２

万元

，

较

２００８

年

１７

，

９８４

万元降低

６８

万元

。

管理费用总额

２００９

年较

２００８

年减少主要是公司加强管理

，

控制支出

、

压缩费用所致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各项财务数据及期间费用均为公司真实发生

，

并经

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认定

。

公司没有通过减少管理费用

，

做大销售费用的方式隐瞒高管收入

的行为

。

（

二

）

关于公司

“

对高管短期激励或年度奖金部分没有充分披露

”

为实现薪酬的激励作用

，

提高员工工作热情

，

以内部公平

、

过程公平

、

结果公平

、

保证和提

高员工公平感为原则

，

依照国家和各级政府法律

、

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基础上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制

定了

《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薪酬方案

》，

并于

２００９

年试行

。

根据公司

《

薪酬方案

》，

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构成主要分为两部分

：

即基础薪酬

、

绩

效薪酬

。

其中基础薪酬按月发放

；

绩效薪酬需待年度经营结束后经审计机构审计和相关部门

绩效综合考核后批准发放

，

发放时间约在次年

５

月份左右

。

故此

，

２００９

年我公司

《

年度报告

》

中

高管薪酬披露数据为高管人员的基础薪酬部分

，

２００９

年公司高管人员绩效薪酬将在

２０１０

年

《

年度报告

》

中与高管人员

２０１０

年基础薪酬一并予以披露

。

（

三

）

关于

“

公司未成立薪酬管理委员会

，

作为一家国有大型企业

，

在薪酬管理方面显得不

够严谨

”

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时已经成立了

“

战略委员会

”、

“

审计委员会

”、“

提名委员会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时

，

新设立了

“

预算管理委员会

”

并对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进行了换届选

举

。

公司新一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林木西先生

、

董事方红星先生

、

董事车欣嘉先生

组成

，

主任委员为林木西先生

。

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织机构

、

规章制度健全

，

专门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切实履行职

责

，

各专门委员会运作规范

。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将严格遵守

《

证券法

》、《

公司法

》

等法规

及

《

上市规则

》

的规定和要求

，

勤勉尽责

，

及时

、

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七

、

２０１１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注函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向本公司发出了

《

关注函

》（

公司部关注函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５６

号

）。

【

关注函主要内容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你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董事长

、

副董事长的议案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

关于续聘车欣嘉先生为公司总裁的议案

》、《

关于委托沈阳机床

（

集团

）

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开发产品的关联交易议案

》、《

关于增加沈阳机床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出资人的议案

》

和

《

关

于召开公司二

○

一一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

同日

，

你公司监事会召开了第六届第一

次会议

，

审议会议选举李文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你公司提交了董事会决议

、

监事会决议

、

股东大会通知

、

关联交易

、

关于增

加沈阳机床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出资人的公告等多项公告

，

公告预订披露时间为

９

月

１９

日

。

９

月

１７

日你公司全部撤回上述公告

。

我部对你公司未披露董事会决议

、

监事会决议等事项表示关注

。

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

董事

，

应严格遵守

《

证券法

》、《

公司法

》

等法规及

《

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及时

、

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

整改情况

】

（

一

）

我公司在

９

月

１６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董事长

、

副董事长的议案

》

等六项议案

。

同日

，

我公司监事会召开了第六届第一次会

议

，

选举李文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

（

二

）

会后

，

公司向深交所提交了相关决议公告

，

公告预订披露时间为

９

月

１９

日

。

随后

，

公司

部分董事对董事会专门委员的部分人员任职资格存在异议

，

认为尚需进一步确认

。

为谨慎起

见

，

公司董事会决定撤回公告

，

计划待事态明朗后另行召开会议

，

重新讨论相关议案

，

稍后履

行披露义务

。

９

月

１７

日我公司向交易所申请撤回上述公告

。

（

三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

公司召开六届二次董事会

，

审议了包含上述议案在内的共十项议

案

。

１０

月

２２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公告

内容

。

（

四

）

公司深刻认识到在公司治理

、

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工作亟待改进

，

今后将严格执行证

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

及时

、

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

发生

。

八

、

２０１１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监管函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向本公司发出了

《

监管函

》（

公司部监管函

【

２０１１

】

第

７４

号

）。

【

监管函主要内容

】

根据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披露的

《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

你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就收到原证券事务代表李晓刚先生的辞职申请

，

且其申请自董事会收到辞职

书之日起生效

。

而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及

２０１１

年半年报均披露你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为李晓刚

，

信息披露与事实不符

。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

上市规则

》

第

２．１

条规定

。

本所希望你公司及全体董事吸取教

训

，

严格遵守

《

证券法

》、《

公司法

》

等法规及

《

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及时

、

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

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

【

整改情况

】

接到

《

监管函

》

后

，

公司披露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时对相应错误进行修订

，

公司同时在积极寻找

合适的新证代人选

。

特此公告

。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日

股票简称：广州控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９８

临

２０１２－３１

号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

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第六届第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之自筹资金的议案

》，

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５８９

号文核准

，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包

括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十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６８３

，

０２１

，

８０６

股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

（

Ａ

股

），

发行价格为

６．４２

元

／

股

；

其中

，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其所持广州燃气集团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作价

１

，

８５４

，

２３７

，

７００．００

元参与认购

，

其余投资者以现金参与认购

。

根据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４１０２８１

号验资报告

，

本次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

，

３８４

，

９９９

，

９９８．７０

元

，

募集现金总额为

２

，

５３０

，

７６２

，

２９８．７０

元

；

扣除全部发

行费用

５０

，

３７８

，

３０２．１８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

，

３３４

，

６２１

，

６９６．５２

元

，

募集现金净额为

２

，

４８０

，

３８３

，

９９６．５２

元

。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

募集现金部分

也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存储专户中管理

。

二

、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自筹资金情况

（

一

）

非发行方案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披露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现金部分除补充

３

亿元流

动资金外

，

还将投资于如下项目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

亿元

）

拟投入募集资

金

（

亿元

）

１

广东珠海

ＬＮＧ

项目一期工程

１１３．００ ７．３２

２

广州亚运城项目燃气配套工程项目

８．３２ ４．５８

３

广州市天然气利用工程三期工程

（

西气东输项目

）

项目

８．７４ ６．８４

４

珠江电厂煤场环保技术改造工程项目

３．５８ ３．５７

合计

１３３．６４ ２２．３１

公司同时在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披露

，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

公司将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

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

募集资金投资上述项目如有不足

，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

在上

述募投项目范围内

，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

，

对上述项目募集资金的投入顺序和

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

（

二

）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置换自筹资金金额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关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４１０３１４

号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日

，

亦即本次非公开发行第一次董事会

决议日

）

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止

，

公司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置换自筹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３７

，

８０９．９２

万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以募集资金投

资额

（

万元

）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金额

（

万元

）

拟用募集资金置换

金额

（

万元

）

１

广州亚运城项目燃气配套工程

项目

４５

，

８００．００ ７

，

５６９．８７ ７

，

５６９．８７

２

广州市天然气利用工程三期工

程

（

西气东输项目

）

项目

６８

，

４００．００ ３０

，

２４０．０５ ３０

，

２４０．０５

合计

１１４

，

２００．００ ３７

，

８０９．９２ ３７

，

８０９．９２

三

、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经核查

，

广州控股拟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自筹资金事项已在

《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及其补充修订版中进行披露

，

且预先

投入自筹资金金额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关于广州发展实业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４１０３１４

号

）

确定为

３７

，

８０９．９２

万元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

》

等相关法规对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事项的规定

。

该事项不会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

且有利于提高广州控股资金使用效率

，

减少财务费用支出

。

综上

，

保荐人中信证券同

意广州控股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之自筹资金

３７

，

８０９．９２

万元

。 ”

四

、

公司董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自筹资金的议案

》。

公司全体董事认为

：

公司本次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

、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规定

，

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之自筹资金

，

能够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

减少财务费用支出

，

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

不

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以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之自筹资金

３７

，

８０９．９２

万元

。

特此公告

。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八月十一日

股票简称：广州控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９８

临

２０１２－３２

号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第六届第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以非公

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５８９

号文核准

，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包

括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十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６８３

，

０２１

，

８０６

股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

（

Ａ

股

），

发行价格为

６．４２

元

／

股

；

其中

，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其所持广州燃气集团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作价

１

，

８５４

，

２３７

，

７００．００

元参与认购

，

其余投资者以现金参与认购

。

根据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４１０２８１

号验资报告

，

本次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

，

３８４

，

９９９

，

９９８．７０

元

，

募集现金总额为

２

，

５３０

，

７６２

，

２９８．７０

元

；

扣除全部发

行费用

５０

，

３７８

，

３０２．１８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

，

３３４

，

６２１

，

６９６．５２

元

，

募集现金净额为

２

，

４８０

，

３８３

，

９９６．５２

元

。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

募集现金部分

也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存储专户中管理

。

二

、

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

简称

“

燃气集团

”）

是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广州亚运城项目燃气配套工程项目

（

拟投入募集资金

４．５８

亿元

）

和广州市天然气利

用工程三期工程

（

西气东输项目

）

项目

（

拟投入募集资金

６．８４

亿元

）

的实施主体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和

广州原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决议

》，

同意向燃气集团增资人民币

１１．４２

亿元

，

用于上述

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

该项增资采用分期增资方式

，

首期增资人民币

９

亿元

。

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

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

，

为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支出

，

根据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拟以向燃气集团

首期人民币

９

亿元增资中的

２．５

亿元

（

未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现金金额的

１０％

）

暂时补充燃

气集团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６

个月

，

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存

储专户

。

如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导致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前

，

燃气集团将根据项

目实际资金需求及时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存储专户

。

燃气集团本次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不会通过直

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

、

申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

三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

民币

２．５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

，

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该事项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

也不会改变或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的规定

，

全体独

立董事同意此项安排

。 ”

四

、

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

币

２．５

亿元暂时补充其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６

个月

，

单次补充

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现金金额的

１０％

，

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

，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有利于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监事会同意广州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５

亿元暂时补充其流动资金

。 ”

五

、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经核查

，

广州控股全资子

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

简称

“

燃气集团

”）

拟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

不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５

亿元

（

未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现金金额的

１０％

）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自广州控股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６

个月

，

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存储专户

。

同时

，

燃气集团本次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

、

申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

、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

上述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

《

关

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７

］

２５

号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

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且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

，

减少财务费用支出

。

综上

，

保荐人中信证券同意燃气集团在相关事项经广州控股董事会审

议通过

、

且经广州控股全体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同意意见后

，

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５

亿

元暂时补充其流动资金

。 ”

六

、

公司董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公司全体董事认为

：

公司全资子

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规

定

，

以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其流动资金

，

能够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

减少

财务费用支出

，

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且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

额未达到募集现金金额的

１０％

，

相关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

。

同意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

司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５

亿元补充其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

起

６

个月

。

特此公告

。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八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9

2012

年

8

月

11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517

证券简称：泰亚股份 公告编号：

TY-2012-042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全资子公司厦门市瑞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厦门瑞行

"

），

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

关于更改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的议案

》

及

《

关于

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

同意全资子公司厦门瑞行的公司名称由

"

厦门市瑞行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

更改为

"

厦门市瑞行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

，

经营范围由

"

网上销售

：

服装鞋帽

、

背包

、

户外

用品

、

针纺织品

、

电脑软硬件及配件

（

以上经营范围

，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

应在取得有关部

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

变更为

：

"

设计销售

：

体育用品

、

鞋

、

服装

、

服饰

、

户外用品

、

包袋

、

帽子

、

袜子

（

以上经营范围

，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

，

注册资

本由

1500

万元变更为

2500

万元

。

厦门瑞行已于

2012

年

8

月

3

日完成工商营业执照变更事项

。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基本情况

：

企业名称

：

厦门市瑞行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注册号

：

350206200181029

住所

：

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

597

号海富中心

1

号楼

6

层

601

单元

法定代表人姓名

：

林诗奕

注册资本

：

2500

万元

实收资本

：

2500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设计销售

：

体育用品

、

鞋

、

服装

、

服饰

、

户外用品

、

包袋

、

帽子

、

袜子

（

以上经营范

围

，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成立日期

：

2011

年

7

月

1

日

营业期限

：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61

年

6

月

30

日

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构成重大影响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461

证券简称：珠江啤酒 公告编号：

2012-048

关于全资子公司

梅州珠江啤酒分装有限公司

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

，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梅州珠江啤酒分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梅州珠啤

"

）

与

广州

（

梅州

）

产业转移工业园

（

以下简称

"

梅州工业园

"

）

签署了

《

广州

（

梅州

）

产业转移工业园入

园协议书

》（

详见

2010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发布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0-019

）。

根据该协议

，

梅州市财

政局于近日向梅州珠啤拨付了

2678

万元的政府补助

。

梅州公司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最终须以公司外聘财务审计机构的审计结

果为准

。

公司将尽快协调外聘财务审计机构出具会计处理意见

，

并及时发布公告

。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５７

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编号 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９９３

号

《

关于核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

》，

核准公

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４０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

。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

，

首期发行面值

不少于总发行面值的

５０％

，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完成

；

其余各期债券发行

，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完成

。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有效

。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

在核准文件有

效期内

，

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并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日


